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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水发〔2024〕4号

石 泉 县 水 利 局
关于城关镇青山沟特色林果产业示范园项目水

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

陕西青果林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城关镇青山沟特色林果产业示范园项目水土

保持方案报告书》已收悉。依据有关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规范，

经审查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城关镇青山沟特色林果产业示范园项目位于石泉县城关镇

双喜村，项目主要由农业种植区、建构筑物区、道路工程区、施

工生产区及临时堆土区等组成。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91.29hm
2
。工

程总投资 26500.00 万元，建设期为 24 个月。

二、项目建设总体要求

1、该方案报告书编制依据比较充分，内容全面，目的明确，

对项目和项目区概况介绍较为清楚；水土保持制约因素分析与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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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内容全面，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因素分析符合实际，水

土流失防治目标和责任范围明确，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分区

防治措施基本可行，符合有关技术规范、标准的规定，同意该项

目的水土保持方案。

2、项目地处秦岭南麓低山区，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国家级

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，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，当地水土流失

允许值为 500t/km
2
·a。

3、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、方法和结果。

4、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及分区

治理措施。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，防治目标明确，

措施基本可行。

5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基本合理，水土流失防治责

任范围面积为 91.29hm
2
。

6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

7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。

8、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原则、依据和方法。该

方案水土保持工程估算总投资为 612.87 万元，其中水土保持补

偿费为 5.6095 万元。

三、生产建设单位工作要求

1、按照批复的方案落实管理机构、人员、资金和保证措施，

做好该方案下阶段的工程设计和施工组织工作，加强对施工单位

的监督与管理，切实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水土保

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

2、依法向你公司征收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5.6095 万元,

及时将款项缴纳至国家税务总局石泉县税务局。



- 3 -

3、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在生产建设中

应合理安排施工工序，组织施工，减少水土流失，认真按照批复

的水保方案实施，做好工程水土保持防护措施，禁止随意扰动和

破坏地表、随意倾倒弃土弃渣。

4、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应报石泉县水利局备案。

5、定期向当地水土保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水土保持方案的

实施情况，并自觉接受监督检查。

6、自行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水土保持监测机构开展水

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，监

测成果纳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内容。

7、本项目需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开展

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。

8、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水利部有关水利“放管服”改

革精神，建设项目建成后进行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，水土保持

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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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 30 日

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石泉县税务局，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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